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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交院教〔2018〕23号


关于做好2018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工作的通知

各系（院、部）：

　　根据学校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教学工作会议安排，2018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应于6月底前全部完成。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8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工作

每个专业要制定完成2018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学校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将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审核，通过后统一印刷下发。

二、课程考核方式改革试点工作

每个专业确定1-2门核心课程进行考核方式改革试点，并制定完成一套科学可行的教学评价方式改革方案，其中公共基础教学部选择英语作为试点改革课程。

请各单位于2018年7月11日（周三）上午11:00前将课程改革方案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一把手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教务处，同时将电子版通过OA办公系统报送。

                          2018年7月5日

 （联系人：谢晓娜       联系电话：0371-60868316）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2018年7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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